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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巩县杨昌胜：
我于 2019 年 5 月卖给

你的贵 HKG508 江淮牌黑
色皮卡车，由于当时已认
识，所以未及时签署《车辆
买卖协议书》，就连发票或
收 据 等 过 户 手 续 均 未 办
理。你把车子拿走后，我多
次打你电话不但不接，不仅
拒绝过户，而且长期占用，
只支付了2000元之后，剩余
10800 元还欠着未付，且出
现了多条违章罚款。

为确保我的利益不再
受到侵害，特登报声明，将
此车作为注销处理。自见
报之日起，此车一切责任与
我无关。

黎平县平寨乡高仲村
村民潘启昌

2021年6月24日

车辆注销
声 明

●方子波（身份证号码：360122197902111226）不
慎遗失贵州凯地置业有限公司《购房收据》5张，
票号：凯 0002125（金额：213353 元）、凯 0000387
（金额：175569元）、凯0001474（金额：175569元）、
凯2003182（金额：175569元）、凯2003749（金额：
87784元），坐落：凯里市开怀片区凯雷路南侧，凯
里一中新校区东侧3幢1层1-9号，特声明作废。

2021年6月24日

●不慎遗失黔东南报业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于2018年12月3日开具给我单位的《贵州增值税
普通发票》1 份，发票代码：5200173350，发票号
码：00375008，特声明作废。

台江县教育和科技局
2021年6月24日

●不慎遗失《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1本，流水号：
0071180，机构编码：000108522625，特声明作废。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远县支公司

2021年6月24日

●不慎遗失《不动产权证书》1本，证号：黔（2017）
凯里市不动产权第0013943号，坐落：凯里市市府
西路2号新时代幼儿园综合楼2单元25层2-25-3
号，权利人：凯里市豪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特
声明作废。

孟 强
2021年6月24日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名：贵州省黎平

县 志 全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核 准 号 ：
J7142000215103，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黎 平 城 中 分 理 处 ， 账 号 ：
23694001040000480，账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
特声明作废。

贵州省黎平县志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4日

●不慎遗失黔东南州通达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原
公章（编码：5226010152899、5226010162308）、财
务专用章（编码：5226010152900）、“陈俊”法人章
（编码：5226010152901）各一枚，特声明作废。

黔东南州通达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5226340012691，特声明作废。

雷山县葫芦娃汉堡店
2021年6月24日

●不慎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证》附卡一张，身份
证号码：522225199006131638，特声明作废。

王 洪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1本，证号：黔交运管黔
东南字 522623100365 号，车牌号：贵 H37342（黄
色），特声明作废。

施秉县顺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黔东南州运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317501609780）原公
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黔东南州运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名：麻江县景发
矿业有限公司，核准号：J7146000197501，开户行：
贵州麻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
820000000000065549，账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
特声明作废。

麻江县景发矿业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226017309598547，特声明作废。

黔东南世纪游旅行社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从业资格证》（货运）1本，身份证号
码：52260119820323603X，特声明作废。

黎钟贵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贵州兆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22600MA6DKKJB49）财务专
用章一枚，账号：2407050309200028127，特声明
作废。

贵州兆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凯里市荣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01MA6HUPKY0R）
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声明作废。

凯里市荣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危险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1本，身
份证号码：413026196710295115，特声明作废。

孙运锋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贵州省从江县森绿农特产品贸易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22633314205674T） 公 章 一 枚 ，编 码 ：
5226338020901，特声明作废。

贵州省从江县森绿农特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贵州省冠顺置业有限公司《专用收款
收据》1张，票号：0001246，金额：191145元，坐落：
凯里市风情西路9号17栋1单元2904号，特声明
作废。

龙婧 魏治纲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贵州省冠顺置业有限公司《专用收款
收据》1张，票号：0003491，金额：160999元，特声
明作废，

胡建英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贵州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
据（业 主 使 用）（机 制）》1 张 ，收 据 编 号 ：
001324765，坐落：凯里大都汇商城大底盘4-210，
特声明作废。

周仁敏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贵州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
据（业主使用）（机制）》2 张，第一联和第三联，
收据编号：001652558，坐落：凯里市金山大道
88 号凯里恒大城 21 幢 1 单元 2 层 204 号，特声
明作废。

陆永玲
2021年6月25日

●本人不慎遗失贵州虹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购房收据》1张，编号：32529577，金额：80237元，
特声明作废。

刘继生
2021年6月25日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名称：凯里市旁海镇镇旧
寨村工会联合会，特声明作废。

2021年6月24日

遗 失 声 明

贵州万城实业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22600MA6HWQGY95）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贰仟万元减
少至壹佰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贵州万城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4日

减资公告

贵州省凯里市建筑设
计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226014300507021）根 据
黔东南编办通【2021】15 号
文件精神，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机构申请注销。请债权
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单位申请债权。

联系人：曾 莉
联系电话：

0855—8258590
特此公告

贵州省凯里市建筑设计院
2021年6月25日

注销公告

杨成效：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北京

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01
民初15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成效自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截至2020年12月30日止的信用卡借款本金
19439.17 元 、违 约 金 1616.65 元 及 利 息 6470.69 元 ，合 计
27526.51元。2021年1月1日以后产生的利息、违约金仍然
按双方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
领用合约》的约定计付至还清本金之日止。若义务人未按照
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4.00元、公告
费400.00元，合计934.00元，由被告杨成效负担。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6月22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 凯：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北京
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01
民初15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凯自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
里北京路支行截至2020 年12月30日止的信用卡借款本金
18061.09 元 、违 约 金 3050.70 元 及 利 息 1686.30 元 ，合 计
22798.09元。2021年1月1日以后产生的利息、违约金仍然
按双方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
领用合约》的约定计付至还清本金之日止。若义务人未按照
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4.00元、公告
费400.00元，合计814.00元，由被告王凯负担。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6月22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作延：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北京
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01
民初15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作延自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截至2020年12月30日止的信用卡借款本金
9981.00元、违约金482.05元及利息678.86元，合计11141.91
元。2021年1月1日以后产生的利息、违约金仍然按双方签
订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
约》的约定计付至还清本金之日止。若义务人未按照判决书
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北
京路支行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24.00 元、公告费
400.00元，合计524.00元，由被告张作延负担。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6月22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兴素：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北京
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01
民初15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兴素自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截至2020年12月30日止的信用卡借款本金
9865.81 元 、违 约 金 1067.34 元 及 利 息 2322.63 元 ，合 计
15055.78元。2021年1月1日以后产生的利息、违约金仍然
按双方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
领用合约》的约定计付至还清本金之日止。若义务人未按照
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6.00元、公告
费400.00元，合计576.00元，由被告王兴素负担。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6月22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罗明慧：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北京

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01
民初15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罗明慧自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截至2020年12月30日止的信用卡借款本金
8986.40 元 、违 约 金 1096.55 元 及 利 息 2685.97 元 ，合 计
12768.92元。2021年1月1日以后产生的利息、违约金仍然
按双方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
领用合约》的约定计付至还清本金之日止。若义务人未按照
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00元、公告
费400.00元，合计564.00元，由被告罗明慧负担。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6月22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潘恩荣：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北京
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01
民初15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潘恩荣自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截至2020年12月30日止的信用卡借款本金
9978.00 元 、违 约 金 1112.23 元 及 利 息 1850.79 元 ，合 计
12941.02元。2021年1月1日以后产生的利息、违约金仍然
按双方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
领用合约》的约定计付至还清本金之日止。若义务人未按照
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8.00元、公告
费400.00元，合计568.00元，由被告潘恩荣负担。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6月22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荣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北京
路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601
民初15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荣华自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截至2020年12月30日止的信用卡借款本金
19027.00 元 、违 约 金 1776.35 元 及 利 息 3155.17 元 ，合 计
23958.52元。2021年1月1日以后产生的利息、违约金仍然
按双方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
领用合约》的约定计付至还清本金之日止。若义务人未按照
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里北京路支行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6.00元、公告
费400.00元，合计1066.00元，由被告刘荣华负担。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6月22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金飞燕：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现住址不详，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黔2601民初92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事项如下：一、被告金飞燕于本判决生效
后15日内偿还所欠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里分行借
款本金人民币90160.35元和截至2020年9月28日的逾期利
息 9638.56 元、逾期滞纳金 18454.50 元、逾期手续费 2686.92
元，共计人民币120940.33元（2020年9月29日起的利息以尚
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双方签订的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
率计算至被告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但逾期利息、逾期滞纳
金等合计金额不得超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
场报价利率即LPR的四倍）。二、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凯里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4元、公告
费400元，由被告金飞燕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6月11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秀东：
本院受理杨成诉潘丽

娟、吴秀东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1）黔2622民
初 634 号。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2021）黔2622
民初 634 号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院定于 2021 年 9 月
23日上午9时0分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裁判。

特此公告
黄平县人民法院
2021年6月18日

贵州省黄平县
人民法院公告

石春燕：
本院受理王立军诉石

春燕离婚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1）黔 2622 民 初 606
号。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2021）黔2622民初
606 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
院定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上
午9时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裁判。

特此公告
黄平县人民法院
2021年6月9日

贵州省黄平县
人民法院公告


